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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芽国标草稿征意见

“毒豆芽”或将正名
此前由于没有标准而被作为“毒豆芽”认定、司

法机关定罪量刑依据的添加物“6-苄基腺嘌呤”或
将“正名”。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芽》（草稿）日前向业内
公开征求意见。记者注意到，与现行的产品标准相
比，该草稿明确将“6-苄基腺嘌呤”定性为“植物生
长调节剂”，并将其列为豆芽生产中允许使用的物
质，其理化指标被限定为小于等于0.2 mg/kg。

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受国家
卫计委委托，是新标准的起草者之一。

该委员会秘书长吴月芳 10 日向记者确认，将
“6-苄基腺嘌呤”正名为“允许使用物质”是此次征
求意见稿的重点之一。但她强调，这仅仅是第一轮
讨论的结果，接下来还将进行多轮讨论和意见征
求，草稿最后能否通过食品安全评审委员会审定，
还是未知。

因豆芽的属性和监管不明因豆芽的属性和监管不明，，其制发过程中使用其制发过程中使用
的的““66--苄基腺嘌呤苄基腺嘌呤””被认为是非法添加物被认为是非法添加物，，甚至是甚至是
毒物毒物。。

●将“6-苄基腺嘌呤”归为“生长调节剂”更科学
“6-苄基腺嘌呤”2011 年被原卫

生部“作为植物生长调节剂”拉出《食
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
准》（GB2760）名单“按农业投入品管
理”，但其在豆芽上的使用登记却未能
顺利被农业部门“接收”。

农业部此前给中国食品工业协会
豆制品专业委员会的一份回函称，

“豆芽属于豆制品，其制发过程不同于
一般农作物的种植活动，生产经营应
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的相关规定。”而关
于豆芽制发中的农药登记，该回函表
示“目前尚无农药产品在豆芽上登记
使用，我部不受理植物生长调节剂在
豆芽制发中登记”。

因豆芽的属性和监管不明，其制
发过程中使用的“6-苄基腺嘌呤”被认
为是非法添加物，甚至是“毒物”。

重典惩治食品安全犯罪背景下，
检测添加“6-苄基腺嘌呤”被作为司

法机关定罪依据。以“豆芽 有毒有害
食品罪”为关键词在最高法主管的“中
国裁判文书网”做检索，2013年 1月 1
日到2014年8月22日期间，共有相关
案件709起，918人获刑。而判决书中
证据多提到“豆芽中检测出 6-苄基腺
嘌呤”。

2014年 5月，国家卫计委正式下
达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芽》的修订
计划，并委托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
品专业委员会起草。按计划，新标准
将在 2015年年底拟定，并作为《食品
安全法》的配套标准施行。

吴月芳10日告诉记者，征求意见
稿将“6-苄基腺嘌呤”定为“生长调节
剂”还颇有些波折。此前“担心农业部
门不接受，就想做一个迂回的——在
标准中模糊处理，不提属性只作为添
加物允许使用。”

“但起草专家最后认为，新标准应

该从专业和科学的角度给公众提供正
确的认识，生长调节剂的定性才符合
它本身发挥的作用。”吴月芳解释说，
豆芽中使用的 6-苄基腺嘌呤作用为
调节豆芽生长，这是细胞分裂素的作
用范畴；而食品添加剂是在食品加工
过程中用于改善食品品质和色、香、味
以及为防腐、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
而加入的物质，——两者的功能显然
不同。

吴月芳说，从接到卫计委委派修
订标准任务后，她所在协会组织业内
知名的专家和40多家企业进行讨论，
此次草稿就是上一轮讨论成果。

她告诉记者，下一轮讨论将在 11
月15日举行，目前的草稿还会再经过
讨论，而最后需通过卫计委的食品安
全评审委员会审定通过，才能正式施
行。

●采用比国外更严格的安全标准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征求意见稿

将 6-苄基腺嘌呤的残留限量定为小
于等于0.2 mg/kg。

吴月芳告诉记者，业内公认最严
格的日本《肯定列表制度》针对包括豆
芽的“其它蔬菜”制定标准，将6-苄基
腺嘌呤最大残留限量定为小于等于
0.5mg/kg。这意味着前述征求意见稿
采用了相比日本更严格的标准。

“因为实际上，豆芽制发不需要也
没有这么高的 6-苄基腺嘌呤残留。”
吴月芳说。

GB22556-2008《豆芽生产卫生标
准》起草人之一、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
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康玉凡曾表示，中
国农业大学课题组曾对 6-苄基腺嘌
呤做过风险评估，结果显示，在黄豆芽
上按照低浓度施用2次，3天后其残留

最高值为 0.14mg/kg，而绿豆芽的残留
试验最高值为0.13mg/kg。

而记者拿到的一份农业部农产品
质量风险评估实验室（杭州）2013年9
月10日出具的“豆芽中6-苄基腺嘌呤
残留的膳食风险评估报告”认为，“即
使按照最大风险原则进行评估，各类
人群的 6-苄基腺嘌呤摄入量也远低
于每日允许摄入量，风险完全可以接
受”。

在豆芽属性这一问题上，吴月芳
认为，虽然国家食药总局正在积极与
农业部进行沟通，但是进展缓慢。“要
靠部委间相互协调来解决问题非常困
难，只有靠主管这些部门的国务院出
面，责成有关部门对类似豆芽这样特
殊产品生产过程的管理进行分工。”

事实上，农业部对豆芽的属性定

义颇显暧昧甚至矛盾。
记者在农业部第 1490公告（2010

年 11月 26日发布）看到，在用于农药
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作物分类列
表中，“绿豆芽，黄豆芽”被作为“芽菜
类”的代表作物。这意味着“肯定”豆
芽的农作物身份，然而该部门前述给
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
的回函却又否定豆芽种植属“一般农
作物种植”。

在吴月芳看来，我国食品分段管
理由来已久。“对豆芽的监管实际是对
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考验，如果
能处理好，食品安全无缝监管就又进
了一步。”

●有关政策或有大调整
“毒豆芽”争议在报道后备受关

注。一位接近有关部委的知情人士向
记者透露，相关部委或将做出政策调
整，“而这种调整可能会很大。”

不过，调整的方向还不明朗。
一位参与卫计委11月2日组织的

豆芽食品安全标准的讨论协调会的人

士称，有官员口头表示，有可能恢复相
关物质“食物添加剂或助剂”的身份。

而在 9月上旬，吴月芳以个人名
义向最高法有关研究室发去“关于豆
芽案件有关法律法规”的材料，并在下
旬再次以协会名义向最高法发去《关
于请求解决“豆芽案件”的建议函》。

吴月芳11月10日告诉澎湃新闻，
最高法刑庭近日向其回复称，“非常重
视，正在研究中”。

在她看来，这是一个好的信号，意
味着有“实质进展”。

●各地“毒豆芽案”还在发生
然而，与中央各部门讨论、研究的

态度不同的是，各地“毒豆芽”案件依
旧层出不穷，新的整治行动还在继续，
更多芽农被以涉嫌“生产、销售有毒有
害食品罪”送上审判席。

山东寿光市芽农卢中的案子 11
月 3日一审开庭，和他共案被审还有
其他15人，芽农们被控告从一位豆子
批发商处购买含有 6-苄基腺嘌呤的

“无根水”用于豆芽制发。
该案3日上午审理完后未当庭宣

判。
本案律师之一张月林告诉记者，

在2013年下半年，寿光市公安部门曾
突查逮捕，并羁押了一批芽农。“据我
了解，已经有8位芽农被判实刑。”

张月林称，代理本案后她曾与法
官和检察官沟通，但对方坚持认为，

“这就是犯罪，没有缓刑一说，最少判
6个月。”

而对于烟台芽农赵修月来说，命
运仍然未卜。赵修月的儿子赵凯告
诉记者，他父亲的案件于10月24日一
审开庭，尽管他们坚持无罪辩护。“但
公诉人认为认罪态度不好，建议判
2-3年”。

赵凯说，法院没有当庭宣判，但休
庭后有法官劝其父“认罪，不然可能判
的更重”。

11月10日，记者以关键词“豆芽，
有毒有害食品罪”在最高人民法院主
管的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检索，仅 2014
年9月1日至今，又有7起相关案件被
判。

而在搜索引擎中检索，各地公安
机关“打掉毒豆芽作坊”的有关报道还
在继续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
